
第三， 按增值额征税，还可起到促使企业革新技

术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。大家 知道增值额大体是

由工资、部分费用、利润 等几个因素组成的.在增值

额相同的情况下，按照同一税率征税，企业所交纳的

税金是相同的。这样，企业要取得较大的经济效果，

就得更新生产技术，加强 生产管理，提高 劳 动 生 产

率，使每百元增值额 中的工资、费用的比重小一些，利

润的比重大一些。假定甲企业的增值额30元中，工资

为18元，费用为 6 元，纳税 3 元后利 润只有 3 元。如

果它通过技术革新、提高劳 动生产率等，使工资由18

元降为15元，费用由 6 元降为 5 元，利润就由 原来的

3 元增为 7 元。因此，在物料消耗 相同，增值额相同

的情况下， 增值税的课征制度，对于劳动生产率高、

生产经营管理水平高的先进企业也是有利的。

四、增值税的计算是不是必须要与成本挂钩

我们认为，这个问 题 的 探 讨具有现实意义。用

与成本挂钩的“实耗扣除法”计算增值税虽有一定好

处，但从试行的情况看，也有其缺点：（ 1）在产品成

本核算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，要准确无 误地确定实

际耗用数比较困难，会影响应征税额的准确性；（ 2）
由于产品成本核算所采取的方法不同，在一些企业里

存在着把增值因素计入非增值成本项目中去的问题，

要“还原”相当麻烦；（ 3）计算复杂。从国际上实

行增值税的经验看，实行增值税并不是非 与成本挂钩

不可。目前国外实行增值税的许多国家，普遍采用的

是一种间接计算方法，即：以企业按当期商品销售额

税率计算的税金减去当期购进商品的已纳税金，作为

增值税的应 纳税金（叫做 “购进扣税法”）.其特点

是不与成本挂钩，而达到按增值额征税的目的。

财政部制定的 《 增值税暂行办 法》 中，提出了采

取“购进扣除法”这个计算方法。对采用这个 方法目

前表示疑虑的主要是：（ 1）进料不 等于耗料，会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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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法一般可分为实体部分和程序部分。前者主要

包括纳税人的范围、征税对象及 其 计 算、税率、减

免优惠以及罚则等，构成税法的主体内容。后者则是

为保障税法实体部分的贯彻执行，征纳双方应遵守的

事项和程序，包括税务登记、纳税申报、税务检查、帐

册凭证管理、申请 复议等。由于各种税收的纳税人、

征税对象、税率、减免等主体项目各不相同，一般都

是分税种立法，但对征纳手续和 程序方面的项目，各

税之间多有雷同之处，有些国家是采取统一立法。但

是实体与程序不是截然分开的.有的程序项目 也包含

有实体方面的内容。我国向来是 实 体部分与程序部分

同时立法，没有制 定 各税统一的稽征法。因此，外国

企业所得税的申报、登记、检查等征纳制 度 方面的问

题，基本上是套用了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所得税法施行

细则的有关条款规定，并考虑到外国企业所得税是采

用累进税率征税，它与国外总机构的财务关系又 比较

密切等情况，因此，在严明税收法制的前提下，为便

于纳税手续，相应地补充明确了以下项目：

一、允许企业选用会 计年 度 计 算 纳税。细则规

定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年度为 历年制，但按规定

的纳税年度计算纳税有困难的，可以申请采用本企业

满十二个月的会计年度计算纳税。准许企业选用会计

年度为纳税年度，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作法，如日本、

西德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瑞典等国，大都

规定纳税年度为历年制，但又同时允许企业选用自身

的会计年度为纳税年度。在我国 五十年代的工商所得

税法上，也有允许工商业户选用旧历年为纳税年度的

规定。在企业的会计年度与税法规定的纳税年度不一

致时，允许申请用本企业会计年度计算纳税，以利于

企业同其国外机构的会计年度相一致。同时，可以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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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因此助长企业大量储备材料，从而影响税收收入？

（2）有的企业的材料，是成批购进零星耗用，或者

是在一定季节将生产周期的用料一次购进.在这种情

况下，会不会影响税款入库的均衡性和利润核算的正

确性？

第一，我们认为，不会因此而导致大量储料而减

少税收。因为：（ 1）大量储料势必多占资金，在实

行经济责任制，经营好坏直接与企业经济利益挂钩的

情况下，多占用资金就要多承担利息支出，会直接减

少企业盈利；（2）购入的材料，购入企业要承担税

金，只是在企业发生产品销售之后，才能扣抵此项税

金，并且每次扣抵的数额只限于销售产品的可扣抵数

额，这样，大量储备材料，无异于提前将税金入库，

然后随着各期的销售收入分期扣抵，这对企业来说是

不合算的。

第二，在购进材料不均衡的情况下，影响税收收

入的均衡和销售利 润的正确核算，这个 问 题 是 存在

的。不过，这并不能 构 成 采 用 “购进扣除 法”的障

碍。例如，有的地区对这类企业 采取了定率扣除、年

终结算的办法，即先按上年购进材料等占产品销售额

的比例确定扣除率，在经营期内，以这个扣除率按各

期产品的实际销售额求出增值额，据以 征税，于年终

再按实际购进材料额等进行结算，多扣了 的补税，少

扣了的退税。这样，既解决了上述问题，简化 经 常性

的征收，又能够落实税收政策，做到不少征也不多征。

增值税的计算方法，虽然是个业 务 技术问题，却

关系着增值税能否在我国顺 利 推行的问题，很有必要

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认真研究改进。

所得税汇总申报同企业的会计决算 在时间 上一致起

来， 避免企业在一年内要办理两次决 算和两次请注册

会计师查帐签证的事宜。

二、 营业期不满一年的，可以按实际 营业期间的

所得额适用税率。按 我 国 过 去对国内企业的规定，

营业期不满一年的，要将实际营业期间的所 得 额 换

算为全年度的所得额，先求出适用税率，然后再按实

际所得额计算纳税。细则改变了这种规定，对营业期

不满一年的， 即以实际营业期间的所得额为当年度的

所得额，直接按适用税率计算纳税。这样做，主要是

在征税计算上从宽一些，同时也便利了征纳手续。

三、所得为外国货币的，可以一次折合为人民币

纳税。就是对外国企业的所 得为外国货币的，分季预

缴所得税时， 凡已经按照填开纳税凭证当日的外汇牌

价折合人民币缴纳的税款.在年度终了汇算清缴时，

可不再重新折合计算。只就全年应退应补税款的外币

所得部分，按年度终了的最后一日的外汇牌价，折合

人民币计算。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，采用本企业会计

年度计算纳税的外国企业，其所得为外国货币的，也

可以参照上述规定办理。

例如：某外国企业全年所得额为900万美元，四个

季度已经预缴税款的外币所得额为800万美元。在各季

度预缴时，假设按外汇牌价 折合人 民 币 的 比例均为

1 ∶ 1.6，则这800万美元共折合人民币1，280万元，合

计预缴所得税为人民币627.5万元。在年度终了时，可

只就未预缴税款部分的外币所得额100万美元，按年终

最后一日外汇牌价（假设为 1 ∶ 1.5）折合人民币150

万元计算补缴税款。其计算程序是：

全年折合成人民币的所得额：

1，280万元+ 150万元= 1 ，430万元

全年应纳的所得税额：

= 702.5万元

汇算清缴应补税额：

702.5万元-627.5万元= 75万元

这样做．可以避免反复计算汇兑差的问题．特别

是税法已将年度汇算清缴期限延氏 到 第二年的五月，

要把年度所得，按第二年的五月填开纳税凭证当日的

外汇牌价折合成人民币纳税．也不尽合理。这次在细

则上规定．一个年度的外币所得额．不论是分季预缴

还是年度终了汇算清缴，除了第四季度预缴以 外，基

本上都是按年度内的外汇牌价折合 人 民币 纳税。这

样，已经折算过的外币 所 得 额，就不再重新折合计

算，尽量使取得外币所得的日期同折合计算的外 汇牌

价日期相接近，把可能发生 的 汇 兑 差缩小到最低限

度。

此外，细则第四十五条对税法所说的 “偷税、抗

税”作出了解释。这样做，有利于 进行纳税宣传和对

某些偷税、抗税案件提起诉讼，作到有法可依，执法

必严，违法必究；有利于把纳税手续制度上的从宽、
从简，同依法征税、纳税的严肃性结合起来，保护合

法利益，追究违法责任。通过严明税收 法制，把对外

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不断推向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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